《迪庆藏族自治州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实施意见》解读材料
 
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实施意见是大力弘扬敬老养老助老社会风尚，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老年人照顾服务工作的决策部署，也是立足老年人法定权益保障和服务需求。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国办发〔2017〕52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8〕12号）精神，为切实做好老年人照顾服务工作，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和幸福感，结合我州实际，制定了《迪庆藏族自治州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中将提升老年人社会保障、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加快推进医养结合、推进老年人友好环境建设、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作为重点任务进行实施，明确州民政局、司法、公安等26个部门为责任单位，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推进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要求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做好老年人照顾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其列入议事日程和民心工程，纳入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内容，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做到认识到位、部署到位、措施到位、检查到位、落实到位。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迪庆藏族自治州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实施意见》的出台实施，将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机制、加强城乡统筹、扩大社会参与，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推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使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